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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浙0102民初2211号
曾加星：本院受理原告杨莉诉被告曾加星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被告曾加星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2民初2211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并预交上诉费，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1957号

陈璋：本院受理原告汤海勇与被告陈璋保证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3222号

陈正秋：本院受理原告虞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期限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及开庭传票、外网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
知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
状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法
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479号

淳安县千岛湖传安家俱制造有限公司、安凤娟、汪传
兵、韦安妮：本院受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市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2082号

冯春、张爱珍、谢小华：本院受理杭州君信汽车销售
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2332号

傅斌：本院受理陈吉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2民初233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1266号

杭州现代联合投资有限公司、章鹏飞、赵军：本院受理
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西湖支行诉被告杭州现代
联合投资有限公司、章鹏飞、赵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1267号

杭州现代联合投资有限公司、章鹏飞、赵军：本院受理
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西湖支行诉被告杭州现代
联合投资有限公司、章鹏飞、赵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1268号

杭州现代联合投资有限公司、章鹏飞、赵军：本
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西湖支行诉
被告杭州现代联合投资有限公司、章鹏飞、赵军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2536号

洪春毅：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万和炊事用具有限公司
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6）浙0102民初253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1625号

嘉兴市宇鹏物资有限公司、浙江杭州湾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嘉兴市宁立贸易有限公司、嘉兴市宁杰贸易有限
公司、嘉兴市中福贸易有限公司、上海励宁企业发展有限
公司、上海沪宝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求业钢铁有限公
司、谢良辉、缪思科、黄庆琪、颜宁健、吴幼丹、黄胜福、陈
贵珍、张诗团、王慎兰、何挺：本院受理中国长城资产管理
公司杭州办事处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2189号

金秋芬、项友树：本院受理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浣纱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2578号

陆建华、廖勇忠：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君信汽车
销售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102 民初
257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769号

陶磊：本院受理孙漂红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2244号

魏占坤、施娜雅：本院受理金新茂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102民初224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2347号

吴庆蕴、吴庆水、吴庆福、吴庆莲、吴庆荣、吴庆祥、吴
庆珍、吴庆政、吴丽萍、徐杏珍、吴水娟、吴庆元、吴庆龄、
吴庆国、吴惠娟、章阿芬、吴庆云、吴庆健、吴庆明、吴庆
平、吴幼娟：原告方永芬诉被告吴金梅、吴金元、吴庆贤、
吴金荣、吴金珠、吴庆华、吴金莉、吴庆羊继承纠纷一案,本
院已立案，现依法通知你们作为本案原告参加诉讼，现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参加诉讼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诉讼须知、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通知、民事裁定书
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
日上午9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四楼第11号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2629号

徐黎鸿、杨莉琴：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永联担保有限公司
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16）浙0102民初262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2314号

俞益锋：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耀厦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6）浙0102民初231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4125号

赵芬芬：原告孙伊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
受理，原告起诉要求：1、归还人民币伍万伍仟元借款；2、
本案诉讼费由你承担。因你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
裁定书、变更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外网告
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
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
状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法

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1623号

浙江冈来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浙江新恒钢钢铁发展
有限公司、嘉兴市旺金实业有限公司、嘉兴市鼎泰实业有
限公司、浙江杭州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励宁企业发
展有限公司、上海沪宝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求业钢铁
有限公司、周钱春、陈汝美、钱维丽、叶辉明、张孙柳、金瑞
远、李松青、肖妙云、张诗团、王慎兰：本院受理中国长城
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2237号

周银美、俞海明、俞晓东：本院受理原告谭记汽车
贸易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02民初2237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2290号

宋兆辉、陈洁：本院受理原告程林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102民初229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4070号

钟庆丰、赵燕群、杭州富阳现代箱包制造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久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诉被告钟庆
丰、赵燕群、杭州富阳现代箱包制造有限公司、杭州富阳
宇通实业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去向不明，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期限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及外
网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的15日内，逾期将依法缺席审
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4327号

蒋红：原告滕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立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诉讼须知及开
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15分（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四楼第14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5191号之一

朱灵敏、冯伟莉：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之江支行诉你们及杭州一银担保有限公司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5）杭下商初字第0519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3民初595号之一

杭州力龙酒类销售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瞿谢文
义诉你公司及方华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6）浙0103民初595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
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6463号

陈呈彪、陈呈庆：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古田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诉你方追偿权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
你方归还垫付款，支付利息、滞纳金、资金占用费等，现
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10（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2722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
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7002号

金庆德、李柳英：本院受理原告吴洪春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们归还借款，支付利息等。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2722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
相关不利后果由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251号

张欢、陆学美：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湖墅支行诉你们、浙江清水湾置业有限公司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
（2016）浙0106民初125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246号

周锡锋、斯泉清：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湖墅支行诉你们、浙江清水湾置业有限公司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0106民初124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4267号

林国义：本院受理浙江新三圆实业有限公司诉
被告林国义、倪雄伟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上诉人
浙江新三圆实业有限公司就（2015）杭西商初字第
4267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逾
期将依法审理。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5557号

浙江信源置业有限公司、虞君高、陈建松、缪肖丽：本
院受理原告朱美英诉被告浙江信源置业有限公司、虞君
高、陈建松、陈永林、缪肖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上午09:0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623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1916号

浙江佳校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我院于2016年9月
26日所作的（2016）浙0108民初1916号民事判决，原告
浙江开元光电照明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浙江佳校通教育
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浙江开元光电照
明科技有限公司不服判决，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
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8民初1916号
民事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诉状，
逾期则视为送达。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1769号

龚智杰：本院受理原告唐碧文诉你共有物分割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108民初1769号民事裁定书：准许原告唐
碧文撤回起诉；本案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公
告费 650 元，合计人民币 675 元，由原告唐碧文负
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2988号

孙建民、王琳玲：本院对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滨江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108民初298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2191号

程晓峰：本院对原告金明瑶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8民初
219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程晓峰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7日内归还原告金明瑶借款150000元，并支付
逾期还款利息（以150000元为基数，自2016年5月3日起
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
止）。案件受理费3613元、公告费650元，合计4263元，
均由被告程晓峰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2765号

梁志涛：本院对原告张耀元与被告梁志涛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108民初2765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你
归还原告张耀元借款11000元及利息，赔偿公告费损

失650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4034号

王委强、何海燕：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钱江支行诉被告王委强、何海燕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2月21日上午9时00分
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4240号

胡莎莎：本院受理原告陈小飞诉被告韦启贡、莫兴
根、莫东明、胡莎莎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2月21日上午
9时00分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4809号

柴茂春、李益红:本院受理原告易俭华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10
民初480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共
二份，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7169号

杭州远曦服饰有限公司、佐秋秋、李寅：本院受理
原告杭州洲通速递有限公司诉杭州远曦服饰有限公
司、佐秋秋、李寅邮寄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10民初7169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
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8415号

杭州西利美标识设计制作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杭州康泰实业有限公司诉杭州西利美标识设计
制作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110 民初 8415 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
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2301号

杭州帝天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江正开
诉你公司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2月16日
下午14时在本院余杭人民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8500号

浙江中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新欣
门业有限公司与被告浙江中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揽合同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110民初850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0153号之一

徐敏杰、常秋玲:本院立案受理原告汤鹏飞诉被告徐
敏杰、常秋玲、徐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10民初10153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
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7676号

胡金勇、徐競赛、章康君:本院受理原告卢礼锦与被
告胡金勇、徐競赛、章康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10民初
767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
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1172号

许庆山：本院受理原告舒建中诉被告浙江高新建
设有限公司、许庆山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
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民事诉讼须知、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应诉材
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
日内，并定于2017年2月13日上午9时0分在本院塘
栖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5474号

陈利武、陈利民：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万顺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陈利武、陈利民追偿权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110民初5474号民事判决书、诉讼费负担
通知书等。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
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福彩3D 第2016299期

浙江销售2616170元，返奖额1182157元。浙江福彩
官微“双色球模拟投注，20万奖金快乐玩”进行中。本
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11月1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1445288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新投注方式中奖额为􀏑7108元

浙江中奖注数

968

0

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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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元

0 4 5

福彩15选5
常规号 (无需排序)

第2016299期 投注总额：51364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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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池累计65.2268万元滚入下期。双色球9亿元大派奖，
请关注浙江福彩官方微信（zjflcp）。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
数据为准。 2016年11月1日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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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注数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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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金

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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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双色球
第2016128期
全国销量:346505806元 浙江销量：27024714元
中奖号码:红色球(● ) 蓝色球(★)

本期一等奖复式投注4注，其中我省1注（舟山，奖金
1103万元，含派奖500万元），13注二等奖（温州3
注，嘉兴、宁波各2注，金华、丽水、绍兴、台州、舟山、
衢州各1注）。奖池累计11.723亿元滚入下期。下
期一等奖派奖金额：69999996元。六等奖派奖奖金
余额：388736030元。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
准。 2016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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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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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嘉兴
市华强合成纤维厂等 154 户的债权资产包进行处置。截至
2016年9月30日，该资产包债权总额为98,112.11万元。该资
产包中的债务人主要分布在台州、绍兴、丽水、嘉兴、湖州等地
区。该资产包的交易对象为 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
具备相应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
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
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
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
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
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包。资产包中每户债权的详细情况请具体参见我公司对外网
站，网址www.cinda.com.cn 。

公告有效期：30天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30天，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

或异议请与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吴斐园
联系电话：0577-85775675
电子邮件：wufeiyuan@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楼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7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
lexunping@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
任何法律责任。

资产包处置公告

寻亲公告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
者其他监护人持有效证件

与桐庐县民政局联系，联系电话：
58585732。联系地址：桐庐县迎春南路
258号国资大厦806室。即日起60日内
无人认领，孩子将被依法安置。

桐庐县民政局
2016年11月3日

2013 年 6 月 6 日，在桐庐
县横村镇孙家村捡拾女性弃
婴一名，出生日期（估）2013年
6月6日。随身携带物品无。


